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办公楼公共空间使用管理办法
为保障学院办公楼公共空间正常使用秩序，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空间作用，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中“公共空间”是指学院2楼后报告厅以及6号楼的多媒体教室、会议室、研讨室、研修室等公共空间。
二、不同公共空间使用用途安排如下：
1.报告厅原则上只用于与学院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教学及学术讲座等活动；
2.会议室用于学院及师生各类集体会议；
3.研讨室用于学院师生各类教学科研团体研讨交流活动,师生个人在不影响团体使用的前提下可以使用；
4.研修室使用对象为学院全体研究生。
三、报告厅、会议室使用履行网上系统预约审批程序，研讨室、研修室使用进行网上系统备案（具体使用指南见系统网站）。
四、使用过程中须注意安全，保持场所卫生。确因活动需要，改变空间布局的情况，须经学院领导批准，并在活动结束后恢复原有格局。
五、使用过程中，造成设备故障的，要及时告知管理人员。确因使用不当造成严重后果者（家具设备损坏、丢失等），由使用者承担赔偿责任。
六、学院公共空间原则上不对校外租借，校内其他单位借用执行网上审批程序。
[bookmark: _GoBack]七、本办法自2020年6月19日起实行，具体由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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